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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切实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
困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
一项重大决策，是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
来，莒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住房保障工作，把改善群众居住
条件，实现住有所居，特别是解
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改
善民生、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
措，初步建立了廉租住房货币补
贴、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经济适
用住房、经济适用住房货币补贴
等互为补充的保障体系，有效地
解决了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住房保
障工作有序开展。

做好住房保障工作是改善群
众生活质量，让群众共享经济发
展成果的重要举措。莒县县委、县
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县政府成立了全县住房
保障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市政府
确定的住房保障目标任务，结合
实际，立足眼前、着眼长远，科学
制定了莒县住房保障年度计划，
确定在现有廉租住房货币补贴、
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经济适用住
房三位一体保障体系的基础上，
选择实力较强的规模企业，探索
公租房建设，进一步完善住房保
障体系。同时，采取收购二手住房
改建廉租住房、在普通商品房建
设和城中村改造中配建经济适用
住房等多种方式，多渠道增加住
房保障房源供给，切实解决低收
入生活困难家庭住房难题。

实施廉租住房制度，进一步
拓宽住房保障覆盖面。

近年来，莒县先后实施了廉
租住房实物配租和廉租住房货
币补贴制度，已累计发放廉租住

房货币补贴360万元，1868户(次)

低收入家庭受益。投资240多万元
改造建设了廉租房，有35户家庭
喜迁廉租住房。今年按照扩大保
障层面、提高保障标准的思路，
根据莒县区域经济发展和物价
水平，对廉租住房补贴发放标准
进行了调整，补贴标准由1790元/

年提高到2050元/年。同时，本着
方便群众的原则，改变廉租住房
补贴发放方式，由原来的集中发
放改为随报随审、按季发放。目
前，第一、二批廉租住房货币补
贴发放已经完成，第三批正在进
行审核，计划年底前发放到位。

稳步推进经济适用住房建
设，增加住房保障房源。

今年以来，始终把经济适用
住房建设作为保障房源的重中之
重，县政府制定出台了《莒县经济
适用住房管理暂行规定》、《莒县经
济适用住房分配销售暂行办法》，
并采取在商品房小区中配建经济
适用住房的方式，选址在莒县安
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嘉
和雅居和日照建兴房地产开发公
司开发的天舜世豪2个小区中配建
经济适用住房120套，建筑面积在
60平方米至80平方米之间，户型为
二室一厅。主体工程已经于9月份
完成封顶，目前正在进行水、电、暖
等基础配套设施施工，全部具备

预售条件。工程建设过程中，县里
成立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领导
小组，在施工中始终严把工程质
量关，进一步落实了工程质量终
身制和质量检查验收制度，确保
把安居保障房建设成为政府放
心、群众满意的优质工程。

严格申报审核程序，确保惠
及最困难生活家庭。

为确保保障性安居工程最大
限度地惠及住房困难家庭，在广
泛宣传动员的基础上，严格程序、
严格审查，严格按照个人申请，所
在单位及主管部门审核、公示，住
房保障领导小组复核审查、社会
公示、群众举报等环节逐一进行
审查。在首次次经济适用房分配
过程中，共558户家庭申请，初步认
定536户申请家庭符合申报条件。
为进一步增强透明度，在社会公
示阶段，我们又实施了举报有奖
制度，共接到群众举报17起，经查，
有14起举报情况属实。在14户被举
报家庭中，3户有住房，4户家庭收
入不符合条件，6户申请材料造
假，1户户口不符合条件，最终认
定522户家庭符合保障条件，可以
参加摇号分配。根据个人意愿，其
中，120户可以选择购买住房，今年
12月31日前办理相关手续；180户
可以选择货币补贴，按有关规定
购买住房并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后》申领货币补贴。其他未摇中的
222户家庭可以申请明年的保障性
安居房，县政府已经对2012年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做出土地供应规
划，明年至少向社会供应180套经
济适用住房。

严密部署，精心筹备，实现
分配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

在前期筹备工作中，莒县住
房城乡规划建设局始终坚持阳光
操作，将公开、公平、公正贯穿于
申请、审核、摇号、分配的全过程。
县政府第43次县长办公会议对经
济适用住房分配进行了专题研究
部署，住房保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赴部分区县学习先进的分配经
验，并充分听取了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意见，在认真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县经济适
用住房分配实施方案，确定我县
经济适用住房分配采取电脑公开
摇号方式，公证处、监察局全程参
与公正、监察。11月20日召开公开
摇号分配筹备工作会议，对摇号
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22日对分
配过程进行了全程模拟演练，确
保我县经济适用住房分配工作健
康有序。县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
欢迎社会各界对经济适用房建
设、分配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并提
出建议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申
请户实行举报，只要举报属实，不

管在任何环节都将按规定取消享
受资格，我局将竭力真正把保障
房建设这一民生工程置于去社会
的监督之下，最大程度的保证公
开公平公正。

“安居方乐业，家和万事
兴”。莒县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
将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建
设，扩大保障覆盖面，着力为社
会提供更多的保障性房源，形成
多种形式的保障渠道，切实解决
生活困难家庭住房难题，努力实
现住有所居的目标。

一是加快经济适用住房配
套设施建设进度，加强工程质量
管理，确保工程尽早交付使用。

二是提前谋划统筹安排好
明年的保障性房源建设，实现莒
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滚动
开发、连续推进。

三是以加快完善住房保障
体系建设为中心，积极探索推进
公租房、廉租房、城区旧村改造
等工作，形成多种形式的保障渠
道，进一步扩大廉租住房保障覆
盖面，切实解决生活困难家庭住
房难题，真正将这项亲民为民、
惠民利民的好事办好、实事办
实，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众分享住
房保障政策的实惠，让全体人民
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促进
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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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争艳竞芬芳，人民欢腾为此
时。11月24日，莒县备受瞩目的首次
经济适用住房公开摇号分配活动在
县人民会堂隆重举行并取得圆满成
功，共300户家庭受利得实惠。

整个摇号仪式在公证处及4名申
报家庭的监督下进行，现场电脑从符
合条件的522户家庭中随机排序产生
300户家庭进行现场分房，其中120户
家庭选择了经济适用住房实物，180
户家庭选择了经济适用住房货币补
贴。此次摇号分配活动的圆满成功是
莒县改善民生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
着莒县廉租住房货币补贴、廉租住房
实物配租、经济适用住房“三位一体”
的保障性安居工程体系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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